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教育行政研究所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所務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20 分 

地點：教師研究室 

主席：簡成熙所長                      記錄：王貴芳 

出席人員：  

 主席報告：  

 

壹、宣讀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所務會議提示決議事項暨執行情形 

案由 決議 執行情形 

100 學年度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考試時程表，請  

討論。 

1.基礎課程領域之教育行政學領域由陳

教授慶瑞改為張教授慶勳。 

2.各命題委員10月24日(星期一)能提出

命題之主題範圍與主要參考書目及讀

本，在10月25日或26日公佈給學生 

3.修正通過。 

已於 11月 27日及 12月 4日如期

完成，於本次所務會議核定學生

資格考試結果。 

101 年教育行政研究所

系所評鑑實施計畫，請 

討論。 

1.評鑑計畫各項目分項負責人均修改為

簡成熙所長。 

2.所有師長為諮詢及提供意見之工作團

隊。 

 

正積極蒐集相關資料 

擬定100學年度第2學期

課表，請 討論。 

學生預選課調查表彙整後，探究選課人數

不足之原因，再研究課程調整之可行性。

已將開課資料送交課務組，除博

士班教育研究方法論，由劉慶

中、簡成熙合開，餘相同。刻正

選課中，若有開課人數不足，將

由所長協調。 

針對校長指示 409 教室

轉撥教育心理與輔導學

系使用事宜，請 討論。 

評鑑在即，懇請校長諒察，409 教室對本

所之需求性，保留本所對 409 教室之使用

權。 

會議記錄校長批示：為配合心輔

系轉型急需空間，故做資源共享

共用之處理。未來教行所需有特

色發展所用空間，得再另覓他處

滿足所需。 

針對校長批示本所博士

班分組招生、分組教學實

施，財經管理組招生情

形，分組招生之必要性事

宜，請 討論。 

下次所務會議提出討論 尚在匯整相關資料，將配合系所

評鑑資料，於下學期所務會議中

提出討論。 

 

 

 



貳、討論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育行政研究所 

案由：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已辦理完竣，檢附考試成績統計一覽表， 請 

討論。 

說明：此次申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計 16 名(1 名撤回)，除詹孟傑外，均申請全部科目。

其中，「基礎課程領域」6位同學及「教育財經與組織管理領域」1位同學成績不及格，其

餘成績全部合格。 

決議：「教育財經與組織管理領域」經委員決議該生通過，其餘照案通過，經會議紀錄奉核後

簽請校長核示後，通知各考生考試結果。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育行政研究所 

案由：修訂本所「招收大學部學生預先修讀碩士班課程要點」， 請 討論。 

說明：1. 依本校新修訂「大學部學生預先修讀碩士班課程辦法」辦理 

   2.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育行政研究所 

案由：請推薦 101 年度系所(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委員推薦表， 請 討論。 

說明：為配合本所 101 年 3月之系所自我評鑑。 

決議：請各委員於兩天內推薦自我評鑑委員名單至本所。 

 

參、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育行政研究所戰寶華老師 

案由：針對校長指示營繕組劉炳光組長發書函事宜，請 討論。 

說明：1、校長指示營繕組劉炳光組長針對教行所戰老師於12月10日第一屆兩岸教育政策學術研討

會議中發言提及「溫水游泳池興建未依法行政」之發言，在12月16日正式發書函指出「不

知所指為何？」乙事，提出會議紀錄與相關法條，詳見附件資料（依序排列如后），請

參閱與討論。 

(1)附件資料一：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書函  

(2)附件資料二：國立屏東教育大學99學年度第1次校務發展委員與校園規劃委員聯

席會議紀錄 

(3)附件資料三：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新興工程經費支應要點 

(4)附件資料四：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要點 

2、書函已述明「因該次會議因出席委員未及半數，無法做成決議」，同時依據該次會

議（國立屏東教育大學99學年度第1次校務發展委員與校園規劃委員聯席會議）紀錄

結果顯示，會議討論決議是「有關各委員之建議事項將彙整作為後續召開會議決策

參考」，並非逕行招標。但學校卻於6月21順利完成決標，7月動土施工迄今，期間



並無再經任何會議討論決議。 

3、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新興工程經費支應要點第四點：「查核金額（新台幣五千萬元）

以上新興工程計畫，應先提報校務發展委員會暨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依前點完成

作業程序後，報經教育部審核通過後始得納入年度概算辦理」。但本校7月動土之一

億四千餘萬元的溫水游泳池並未依法先提報校務發展委員會暨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始得進行之規定，即報部通過並動支年度經費辦理。 

4、爰此，溫水游泳池之興建未依「出席人數過半始能決議」之基本法律精神，同時未

依「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新興工程經費支應要點」、「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校務會議設

置要點」等法行政。 

決議：相關資料呈請校長審閱。 

 

 

肆、散會：10 時 50 分。 

 


